附件3
第二届全国全民健身大赛(华北区)龙舟比赛

竞赛规程

一、主办单位

国家体育总局

中华全国体育总会
二、承办单位

北京市体育局

北京市体育总会

三、时间和地点

时间：2026年6月21日
地点：通州区北运河（东关大桥—上营大桥水域）

四、参赛单位

河北省、北京市、天津市、山西省、内蒙古自治区均以省（区、市）为单位统一报名参赛；邀请吉林省、辽宁省、黑龙江省参赛。

五、竞赛项目
12人龙舟200米直道赛

12人龙舟500米直道赛

六、竞赛办法

（一）执行标准

比赛参照执行中国龙舟协会审订的《中国龙舟竞赛规则与裁判法（2020年版）》。

（二）参赛队人数

每队限报18人，其中领队1人、教练1人、工作人员1-2人、鼓手1人、舵手1人、划手10人、替补队员2人。上场参赛运动员最少2名、最多8名同性别划手，鼓手、舵手性别不限。

（三）竞赛器材

比赛龙舟、桨、鼓槌、舵、救生衣由组委会提供。各队可自带划桨，划桨规格须符合中国龙舟协会竞赛规则要求。

（四）比赛方法及抽签

1.比赛设4条赛道，预赛各单项比赛每支队伍比两轮，采用预赛各单项两轮得分相加，总分高者名次列前，如总分相等，则按预赛500米直道赛最好成绩排定名次，预赛前四名进入决赛；决赛各单项比赛每支队伍比一轮，采用决赛各单项得分相加，排定最终名次，如总分相等，则按决赛500米直道赛成绩排定名次。得分算法为每个单项第一名得N+1分，第二名得N-1分，第三名得N-2分，以此类推（N为队数）。

2.分组分道抽签在赛前联席会上进行。

七、参赛要求

（一）参赛队伍均以省（区、市）为单位统一报名参赛，参赛队运动员须代表本人户籍所在地、长期居住地、本人就职单位(就职1年以上，从2026年3月1日前计算)或学籍所在地(以参赛时学籍为准)参赛。长期居住地以本人房产证、居住证或社保缴纳记录(满1年，从2026年3月1日前计算)为依据，就职单位以劳动合同、收入及纳税证明、社保证明等(满1年，从2026年3月1日前计算)为依据。

（二）参赛队运动员须为年满18岁（2008年12月31日以前出生），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中国学习和工作的外国公民（须持有效护照）均可参赛。参赛时需提交本人身份证明检录。

（三）同一名运动员只能代表一个参赛队进行报名参赛。

（四）参赛队运动员须身体健康、会游泳，在没有辅助救生设备情况下，能穿着比赛服装游泳200米以上。参赛运动员须经县级以上医院体检身体健康，确保身体状况良好并能适应龙舟比赛的身体要求。运动员的健康状况、游泳能力、安全问题均由其领队、教练负责，所有参赛人员均须填写《自愿参赛责任书》。

（五）各参赛队须为所有参赛运动员、教练员办理涵盖所参赛项目和全部比赛期间(包括比赛期间和往返路途)的运动专项意外伤害保险(保险理赔额度不低于30万)，其在比赛中发生的任何意外伤害等事故，均由相关保险处理，主办和承办单位不承担任何责任。

（六）组委会将依据本规程规定对运动员参赛资格进行审定，并对报名运动员参赛资格进行公示，对争议和举报的运动员进行审核。各参赛单位可通过自查、互查和举报等形式对运动员参赛资格进行审核与监督。凡举报其他单位运动员代表资格的，须在公示有效期间实名举报，并提供相关证明，否则不予受理。

（七）各队比赛服装颜色、样式必须一致。所有参赛人员必须服从大会工作人员和裁判员的指挥安排，穿着救生衣方能登舟参加训练和比赛，自备救生衣经检验合格允许使用。

八、竞赛规则

（一）赛前一小时，请各队到达检录处指定的休息区域。赛前30分钟开始接受裁判点名、资格验证和服装检查。超过检录时间15分钟仍未到检录处的赛队按自动弃权处理。

（二）参赛人员上码头必须穿救生衣，参赛队伍允许穿自带国家认证救生衣，不得穿自行修剪救生衣，不得使用充气救生衣，如发生损毁责任自负，未按要求穿救生衣的参赛队伍，取消本轮成绩。

（三）参赛队伍允许使用自带符合龙舟竞赛规则规定的桨和鼓槌。比赛前各参赛队检查比赛器械，比赛中因器械出现问题影响到比赛成绩，不进行补赛。

（四）在起点等待比赛时不得喧哗、敲鼓干扰其他队比赛，比赛中，各参赛队的鼓手必须有节奏的击鼓指挥划手。如果启航50米以后未按要求击鼓的参赛队将被判罚加时5秒。

（五）赛前三分钟进入赛道（两声汽笛），赛前两分钟开始点名，被点到名的队一定要双手举桨示意。赛前一分钟开始取齐，此时赛队必须处于静止状态，发令员将根据所有赛队的准备情况择时发令，口令为“各队注意”、“预备”、“划”，同时鸣笛。在“各队注意”发出后，如有未准备好的队伍由其队长或鼓手举手示意。“预备”至“划”的时间不超过5秒，但在此区间如果出现划桨划水、击鼓、鸣哨、呼喊等影响启航的赛队，则被视为抢航犯规。对抢航的赛队不予召回，判该队抢航犯规，加时5秒。

遇到下列情况，将取消犯规队伍的比赛资格：

1.同组比赛连续两次被黄牌警告的队。

2.一次黄牌警告，又抢航的队伍。

3.用舵桨支撑平台助力出发的队伍。 

（六）参赛队必须按裁判指令登舟，凡违反规定经警告不服从者，取消比赛资格。登舟时，如果发现运动员携带了违禁物品如通讯设备、动力器材、润滑剂等影响公平竞争的设施、器材，或携带未经裁判检验合格的划桨登舟，违反规定经警告不服从者，取消该队比赛资格。

（七）比赛中，各参赛队必须自始至终保持龙舟在本赛道中划行。龙舟的任何部分均不得超越本赛道。比赛若有发生串道并以领先优势在其他龙舟之前时，将判犯规，取消该队比赛资格。若串道龙舟落后此赛道的龙舟，又没有影响该赛道龙舟的比赛并能积极划回本赛道，则可不判犯规。

比赛中，各队的舵手、鼓手、划手密切配合，不得互换位置，鼓手、舵手不得用任何方式划水。若发生器材损坏或失落，比赛继续进行，若出现队员落水，取消该队比赛资格。

（八）龙舟龙头的前沿必须从本赛道通过终点后，即为划完全程。参赛龙舟没有从本赛道通过终点，视为犯规，该队成绩无效，并取消比赛名次。龙舟通过终点以后，各队要尽快划向登舟码头，以便下一组的赛队登舟。

九、报名和报到

（一）报名

1.参赛队需通过扫描二维码或搜索微信小程序“北京健身汇”线上报名，选择赛事活动报名→第二届全国全民健身大赛(华北区)龙舟比赛→填报报名信息→纸质版报名材料邮寄到指定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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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纸质版报名材料：

（1）《第二届全国全民健身大赛(华北区)龙舟比赛参赛队报名表》（附件1）（需加盖代表区域省级体育主管部门公章）；

（2）参赛队内所有运动员资格证明材料：

代表户籍所在地参赛的:提交身份证件正反面扫描件(或复印件)和户口本扫描件(或复印件)；

代表学籍所在地参赛的:提交身份证件正反面扫描件(或复印件)和当地教育行政部门出具的学籍证明原件；

代表长期居住地参赛的:提交身份证件正反面扫描件(或复印件)和房产证扫描件(或复印件)或居住证原件，如提供居住证，还需提交社保缴纳记录原件；

代表行业或者单位参赛的:提交身份证件正反面扫描件(或复印件)和工作证(或劳动合同)原件并提供企业工资证明或纳税证明、社保证明原件；

（3）县级以上医疗单位出具的健康证明(含心电图)；

（4）涵盖所参赛项目和全部比赛期间(包括比赛期间和往返路途)的意外伤害保险单(保险理赔额度不低于30万)；

（5）参赛队内所有运动员签署的《自愿参赛责任书》（附件2）；

上述纸质版报名材料，需装订成册，于2026年5月17日前邮寄至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乙12号天作国际中心B座1501室，收件人：关老师，电话：15624966760。

3.报名时间为2026年5月11日至5月17日，逾期不接受报名。

（二）报到

各参赛队请于6月19日17:00前抵达赛区后在北京通州万达锦华酒店报到，报到时发放参赛证件。

（三）赛前联席会

时间：2026年6月20日19:00 

地点：北京通州万达锦华酒店

（四）离会

6月22日各参赛队自行离会。

（五）赛事联系人

联系人：关老师

联系电话：15624966760

十、录取名次和奖励

（一）录取名次

比赛按总成绩录取前八名。

（二）奖励

获得前三名的队伍颁发奖杯、奖牌和证书；其余队伍颁发完赛奖牌。
十一、赛风赛纪和反兴奋剂规定

赛风赛纪处罚按照《体育赛事活动赛风赛纪管理办法》执行；反兴奋剂处罚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及国家体育总局反兴奋剂委员会的有关规定执行。

十二、经费

（一）各队参赛费用自理，包括交通费、食宿费、训练费、体检费、服装费、保险费及其他相关开支。

（二）组委会推荐住宿酒店信息如下：

北京通州万达锦华酒店

酒店预订联系人：赵怡然176 0408 0507

标间协议价（含双早餐）：500元/间/天

地址：北京市通州区万盛南街102号

宾馆可为运动员提供自助餐服务（总用餐人数达到50人以上）餐标50 元/人/餐。

用餐地点：北京通州万达锦华酒店三层美食汇全日餐厅

（三）需要预订房间的参赛队伍请于5月25日12:00前与酒店经理联系，预订用餐的队伍至少提前一天预订。
十三、仲裁及裁判

（一）本次比赛仲裁委员、裁判员由赛事组委会统一选派。

（二）对比赛结果有异议的可以在成绩公告后30分钟内由领队以书面形式向仲裁提出申诉，并付押金1000人民币，申诉得当，退回申诉费。如维持原判申诉金不予退回。申诉者不得申诉与本队无关的比赛。

十四、本规程由第二届全国全民健身大赛(华北区)组委会负责解释。

十五、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附件3-1

第二届全国全民健身大赛(华北区)龙舟比赛
参赛队报名表
队伍名称：                             主管部门（盖章）：
队伍联系人及电话：                                     

	序号
	职务
	姓名
	性别
	证件号码

	1
	领队
	
	
	

	2
	教练
	
	
	

	3
	鼓手
	
	
	

	4
	舵手
	
	
	

	5
	划手
	
	女
	

	6
	划手
	
	女
	

	7
	划手
	
	
	

	8
	划手
	
	
	

	9
	划手
	
	
	

	10
	划手
	
	
	

	11
	划手
	
	
	

	12
	划手
	
	
	

	13
	划手
	
	
	

	14
	划手
	
	
	

	15
	替补
	
	
	

	16
	替补
	
	
	

	17
	工作人员
	
	
	

	18
	工作人员
	
	
	


附件3-2
自愿参赛责任书
注：请务必认真、仔细阅读赛事组委会向您提供的《第二届全国全民健身大赛(华北区)龙舟比赛竞赛规程》等，在您提交报名信息后即被默认为您已阅读、理解并同意遵守《自愿参赛责任书》等的一切内容，并请您签署及提交本志愿书。
作为参加赛事人员，我本人、我的监护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以及任何可能代表我提起赔偿请求或诉讼的人做出以下声明：
1.我自愿参加第二届全国全民健身大赛(华北区)龙舟比赛（以下统称“本赛事”)，我确认本人具有参加本赛事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和民事责任能力,并且已获得监护人的同意；
2.我确认全面理解并同意遵守组委会、协办机构及赛事场地(以下统称“主承办”)所制订的各项规程、规则、规定、要求、须知及采取的措施；
3. 我承诺已通过正规医疗机构进行体检，并结合检查报告进行自我评估，确认自己的身体状况能够适应于本赛事，承诺愿意承担参加赛事可能带来的风险（包括但不限于因本次赛事所可能产生的人身伤亡风险）；
4. 我了解参加此次本次赛事存在的风险，全过程所发生的人身伤害、局部或永久性伤残、死亡、医疗或住院费用、财产损坏、任何形式的盗窃或财产损失等事项，由我自己承担全部责任，免除主承办责任，主承办对此不承担任何形式的赔偿；
5. 我授权本赛事主承办及指定媒体无偿使用本人的肖像、姓名、声音等用于本赛事的宣传与推广；
6. 我将向主承办提供身份证件用于核实本人身份及参加赛事资格，保证提交的身份证件和文件资料真实有效，并承担因提供不实信息所产生的全部责任，主承办据此有权拒绝提供参加赛事资格；
7. 我同意接受主承办在本次赛事期间提供的现场急救性质的医务治疗，但在医院救治等发生的相关费用由我自理；
8. 我同意主承办以我为被保险人投保人身意外险，我确认已知悉并同意保险合同的相关内容。
本人及本人的监护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已全面理解和同意以上内容，此文件由本人及本人的监护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亲自签署。冒名代签将被视为违约行为，本人、本人的监护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及冒名者将承担由此引起的全部法律及赔偿责任。
（以下无正文）
参赛队伍名称：

参赛人员签名：                                              
签署日期：    年   月   日                           
- 12 -
- 11 -

